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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一題：創業板 

2015 年 11月 18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張華峰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近月有多間在創業板新上市的公司的股價在上市初期出現異常

波動，特別是發行人以配售證券方式上市的公司的股價。香港證券及期貨

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對有關情況表示關注，並表示會透過現有審查機制

作出跟進。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過去五年，每年在創業板（i）以配售證券方式上市的公司數目，

以及當中（ii）在上市後首兩星期內股價較招股價高出一倍或以上的公司

數目（以附件一表列出）； 

 

（二）過去五年，每年有多少間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的大股東在公司上市

首半年內減持股份，以及他們平均減持股份的百分比； 

 

（三）證監會現時如何跟進創業板上市公司股價異常波動的情況，以及過

去三年有否發現違規行為（例如操縱證券價格）； 

 

（四）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是否正在檢討關於公司透過配

售證券方式在創業板上市的安排；如是，檢討的方向為何，以及聯交所有

否制訂落實將會在檢討報告中提出的各項建議的時間表；及 

 

（五）聯交所有否計劃對現時創業板的運作方式進行全面改革，使真正有

意發展業務的新興企業能藉在創業板上市籌集資金；如有，詳情為何？ 

 

答覆： 

 

主席： 

 

  就問題的五個部分，我們回覆如下： 

 

（一）過去五年，每年在創業板以配售證券方式上市的公司，以及當中在



上市後首兩星期內股價較招股價高出一倍或以上的公司的每年數目，請見

附件二。 

 

（二）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3.16A（1）（a）條，新上市公司上市

首六個月內，控股股東不得出售該公司股份。根據聯交所紀錄，在二零一

一年至二零一五年十月期間，無任何創業板發行人的控股股東於上市首六

個月內出售相關股份。 

 

（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透過其監察計劃，對在聯交

所上市的證券（包括創業板上市股票）的股價及成交量異動定期進行監

控。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第 181 條對股份買賣和

持股量展開查詢，並進行背景查詢，然後就獲取的資料及其他所得資料對

各個案作出評估，以決定該個案是否值得作進一步調查。 

 

  過去三年，證監會就創業板上市股票的異動／潛在市場操縱行為對合

共 98宗個案展開查訊或調查，當中有 41宗個案仍在處理中。 

 

（四）及（五）為確保《上市規則》可應對市場發展及反映各方認可的合

適標準以確保投資者的信心，聯交所不時檢討《上市規則》（包括有關創

業板制度的規則）。上市部會向上市委員會及證監會提供創業板的定期報

告，該等報告涵蓋主要的申請審閱和上市統計數據、對創業板申請的一般

觀察所得和媒體評論等。過去聯交所就創業板制度所進行的主要檢討如

下： 

 

（i）聯交所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推出創業板作為小型和新興科技公司股

票的創業板。二零零六年一月，聯交所就進一步發展創業板刊發討論文

件，列出多個方案供市場討論及提供意見。經過這次諮詢後，聯交所認為

大致保留創業板原有的架構，但將其重新定位為第二板及躍升主板的踏腳

石，是恰當的發展方向。 

 

（ii）為實行把創業板發展為第二板的計劃，聯交所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刊

發有關創業板的諮詢文件，列出多項修訂《創業板上市規則》的建議。建

議修訂的主要目的是把創業板既有做法編納成規，並簡化程序。具體來

說，發行人在選擇售股機制時可以享有更多靈活性（包括 100%配售），但

必須符合新的上市要求，包括發行人已發行股份數目總額必須至少有 25%

由公眾人士持有（註），而由公眾人士持有的股份的預期市值（於上市時

釐定）必須最少為三千萬港元；及股份最少由 100 名公眾股東持有，而持

股量最高的三名公眾股東所持有的股份百分比不得超過 50%。諮詢總結於



二零零八年五月刊發，革新後的《創業板上市規則》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

日生效。 

 

（iii）聯交所曾於二零一四年就創業板上市申請的程序事宜進行檢討（包

括轉授審批程序），並於《2014 年上市委員會報告》內刊發檢討詳情。有

關報告可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網站上取得。總括而言，於二零一四年五

月，上市委員會認為無須改變現行將創業板上市審批權轉授予上市部的做

法。然而，上市委員會要求上市部在其未來有關創業板的定期報告中加入

上市部在審閱創業板申請時所面對的各類事宜。上市委員會亦認為應於新

保薦人監管制度運作一段時間後才進一步考慮轉授審批程序的做法。於二

零一四年十一月，上市委員會審議了一份創業板的定期報告及重新審議將

創業板上市審批權轉授予上市部的做法，並支持適時檢討此方針。上市委

員會亦要求上市部將涉及較複雜事宜的創業板個案提交上市委員會，以尋

求指引。聯交所會繼續監察創業板的運作和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由聯交所建議的《上市規則》修改均須得到證監

會的批准。 

 

註：如發行人的市值逾 100億港元，可調整至介乎 15%至 25%之間。 

 

 

完 


